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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拍案/社会与法

! ! !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单
身老年人逐渐成为一支庞大的社会
群体，随之而产生的老年人再婚，以
及婚后的房产、继承纠纷数量也随之
增多。今年以来，徐汇区法院就审理
了多起再婚老人一方去世后，另一方
与继子女的房产纠纷。

继母占房成被告
!""#年$月，杨女士出资购买了

位于冠生园路上的一套房屋。当年
年底，杨女士的父亲再婚，并和妻子
茅女士一起住进了女儿购买的这套
房子里。然而，杨老先生的这段婚姻
在维持了十多年后亮起了红灯。去
年$月，杨老先生与茅女士达成离婚
协议，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各
自债务自行负担。与此同时，杨老先
生答应给予茅女士#%万元补偿。

本想着好聚好散，离婚后双方
各自开始新生活，但让杨老先生没
有料到，茅女士却依然居住在冠生
园路的房屋内不肯搬离。作为房主
的杨女士看不下去，几次与茅女士
交涉，依然没有结果。无奈，杨女士
今年年初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杨女士认为，被告茅女士与父
亲再婚时，她已成年，与被告不存在
抚养或赡养关系，因此被告没有权
利继续居住在冠生园房屋内。被告
茅女士辩称，涉案房屋是她本人和
原告父亲共同出资购买的，仅仅是
因为要使用原告的公积金贷款，所
以产权证上才写上原告的名字。和
杨老先生结婚后，涉案房屋的房贷
一直由她本人支付，所以对房屋享
有居住权，且现在无他处住房，所以
不同意搬离。

法院审理后认为，不动产的权
属以登记为准，本案原告为涉案房
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依法享有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被告
在答辩中认为，自己对房屋也有出
资，所以是房屋的所有人之一，但在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未能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原、被告虽曾为继母女关
系，但被告与原告父亲结婚时，原告
已经成年，被告并未对原告抚养教
育，因此原告对被告并无赡养义务。
现被告与原告父亲婚姻关系已经解
除，不适合继续居住在涉案房屋内，
原告作为权利人要求其迁让的诉
请，法院予以支持。茅女士不服提出
上诉，近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继子换锁引纠纷
今年!月，徐汇区法院收到年过

古稀的秦女士的诉状。据秦女士诉
称，&$'(年，她和杨先生再婚后居住
在太原路的一处房屋内，当时杨先
生承租二层的两间房间、阳台、卫生
间以及底层的一个小间。此后，杨先
生的儿子和儿媳通过置换，取得了
房屋底层四间房间的承租权。!%%)
年，杨先生去世。!%##年，秦女士在
取得太原路房屋承租权后，将与前
夫所生之子的户口迁入，并在(月再
次结婚。一个月后，杨先生的儿子趁
秦女士外出，更换了大门门锁，导致

双方发生纠纷。秦女士为此起诉继
子，要求继子一家迁出太原路房屋，
并交出大门钥匙。

对于继母的指控，继子辩称：早
在#$*$年，他就和父母一同迁入涉
案房屋内居住。此后，由于历史原
因，房屋底层被他人居住。被告在结
婚后，通过妻子娘家房屋的置换，才
换回了如今居住的底层房间。被告
和妻子还有女儿是涉案房屋的共同
居住人，且父亲生前使用和居住的
几间房间如今依然被秦女士占用，
所以请求法院驳回继母的诉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关于贯
彻实施〈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的意
见（二）》规定，“公有居住房屋的共同
居住人是指公有居住房屋的承租人
死亡或者变更租赁关系时，在该承
租房屋处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
且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虽有其他
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本案被告
长期居住在原本由其父亲租赁，后
由秦女士租赁的涉案房屋内。据勘
查，原告秦女士依然持有争议房间
的钥匙，且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侵占
了这些房间，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迁
出房屋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更换房屋大门门锁，影响
原告进出，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
出大门钥匙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近日，二审法院对该案作出维持原判
判决。

要求确认居住权
!""!年，老伴去世多年的金老

先生与张女士再婚。婚后，张女士及
她与前夫所生之子的户口陆续迁入
了金老先生位于罗秀路某新村的一
处房屋内。金老先生原本居住在安
福路，&$$+年安福路房屋动迁，金老
先生和妻子等人被安置到罗秀路的
房屋内居住，&$$$年妻子去世。

!"&"年末，金老先生撒手人寰。
其子金先生在次年年初前往有关部
门，打算办理房屋租赁权变更手续，
被告知需要取得张女士的同意。金
先生和张女士之间随之发生争议。

金先生认为，当年自己也是动
迁安置对象，因此对罗秀路的房屋
享有居住权。现张女士独自霸占房
屋，故将张女士和其儿子告到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在安福
路房屋拆迁时，虽在动迁协议中被
确认为该房屋安置对象，但在最终
确认住房调配单上，原告并没有成为
涉案房屋的配房对象，涉案房屋的配
房对象为金老先生及其妻子。根据
法院调查，原告户籍并没有迁入涉
案房屋，也没有实际居住，因此原告
不符合涉案房屋同住人的相关条
件。原告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居
住使用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
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后，金
先生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再婚老人一方去世引发房产保卫战
法官建议：老人再婚不妨做“婚前财产约定”公证

! ! ! !老年人再婚! 往往顾虑较

多! 其中除了传统观念的因素

外!大多源自对房产"继承等法

律问题的考虑# 在近年来审理

的多起再婚老人一方去世后!

配偶与再婚方子女的房产纠纷

中! 法官发现这类案件的双方

当事人由于没有血缘关系!加

之涉及房屋产权" 居住权等重

大利益!庭审中火药味浓!几乎

没有调解意愿$

此外!在这类纠纷中!争议

房屋大多为公有住房! 案件的

事实调查多围绕房屋历史变

迁%承租权变更"户口迁移"房

屋实际居住情况等问题! 由于

很多房屋年代久远! 相关的证

据材料无从查找! 加上房屋内

部结构的变化以及居住人员的

变更!给查明事实增加了难度$

为避免此类矛盾的发生! 法官

建议有再婚意愿的老年人不妨

去公证处做一个 &婚前财产约

定'!明确婚前%婚后财产的归

属! 或就遗产继承问题进行公

证! 写明一方老人去世后的遗

产分配!这样或可避免与子女%

再婚配偶之间的矛盾冲突$

法!官!说!法

!特约通讯员 吴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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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经受诱惑
主管收下“好处费”
看守所里，犯罪嫌疑人倪剑连

连忏悔：“当时我没有经受住诱惑，
就向货运公司老板提供了自己的银
行账户。不久，我的银行卡里就收到
他们打过来的好处费了。”
倪剑是一名,"后，三十而立的

他在金山区一家建材公司外贸出口
部担任主管，负责公司出口业务中
与物流、货运方面的协调和联系工
作。!""$年*月，他负责甄选合适的
货运公司运输货物，开始频繁和多
家货运代理接触。其中一家货运公
司与他来往逐渐频繁起来，对方业
务员一再暗示，该货运公司代理有
一个“退佣政策”，可以根据业务量
给客户单位相关负责人“好处费”，
希望倪剑多照顾他们生意。经不住

再三诱惑，倪剑向该货运代理公司
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并在!""$

年&"月至!"&!年&月期间，他以每箱
*"-(%元的退佣提成多次收受“好
处费”。

!%#!年(月，此家货运代理公司
因行贿被公安机关查处，由此也牵
出收“好处费”的关系户倪剑。经电
话通知，倪剑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退
缴全部赃款。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倪
剑利用自己在公司的职务便利，违
反国家规定收受回扣款共计人民币
!#%%%余元。倪剑因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拘役)个月，缓刑
)个月。

为谋更多私利
物流老总索“小费”
!%%*年##月，拥有硕士学历的

梁维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被所属物
流公司派至新成立的金山区代表处
担任总经理。
在梁维带领下，金山代表处业

务不断扩大，接连拿下几个大型企
业的物流业务，他的地位也逐渐稳
固。半年后，总公司老板拍板将金山
代表处的常州地区回程车业务，外
包给了一个叫邹明的人接手，并特
地指派深受其信任的梁维全权负责
具体落实工作。!%%)年年初，梁维和
邹明签订外包协议，按照之前和老
板的约定，每车单价为'%%元。
梁维告诉办案检察官，随着手

中权力的不断扩大，自己的心态逐
渐失衡，开始琢磨着如何利用权力
获得更多私利。没多久，他便再次和
邹明联系，以代表处总经理的身份
暗示他以每车#%%元的标准支付“小
费”。由于双方合作刚开始，邹明也

不想得罪梁维，只好答应了这种“潜
规则”的要求。之后，邹明按时定期
将“小费”打到梁维的银行账户上。
!%%,年#%月底，由于“小费”的累积
数额不小，梁维有些心虚，他让邹明
今后将“小费”打到自己母亲账户，
企图掩人耳目。

梁维胃口越来越大，他暗示邹
明想接手金山代表处回程车业务
的公司很多，要想双方以后继续合
作的话，得提高“小费”。邹明只得
答应。!%##年(月，由于业务环境不
景气，公司经营艰难，不堪梁维持
续索要“小费”的邹明直接向总公
司的老板举报，之后报案。
经审查，梁维多次利用自己管

理公司回程车业务的便利，收取回
扣共计人民币!#万余元。经金山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梁维因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年)个月，缓刑+年。

利用职务之便
副总催要“业务费”
!%##年#%月，上海一家建材公

司董事长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公司
副总王全在公司筹备之际利用职务
之便，在采购机械设备时收取巨额
回扣。没过多久，王全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看守所里，王全追悔莫及。
“!%#%年$月，徐老板开始筹建一家
建材有限公司。他找到我，希望我到
他的公司任副总，公司筹建期间，让
我负责厂房布局及采购生产设备的
质量、型号等把关，我同意了。”
由于徐老板对设备的专业性能

不了解，采购生产设备的事情几乎
由王全一人说了算。一机械厂代表
向办案检察官透露，“谈判期间，王
全说采购都是由他把关的，向我们
提出要!%万元的‘业务费’，为顺利
签订合同，我们无奈答应了。”
此后，机械厂业务员先行支付

了他现金(万元，由于一直未支付剩
余的“业务费”，王全“很不高兴”。每
次机械厂把做好的加工设备送到建
材公司，“不高兴”的王全经常以种
种理由为难，并多次催要“业务费”。
眼看形势不妙，机械厂在半年里又
先后给了他'万元。而据王全坦白，
同年,月，他也通过“业务费”的方
式，在向另一家机械设备公司采购
设备时收取回扣#.(万元。
金山检察院认为，王全多次收

受回扣，数额较大，应以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最终，王
全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年)个月。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企业人员“吃回扣”渐成潜规则
情节严重者将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 ! ! !市场经济下!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为获取

交易机会或者经济利益!一些不法分子采用贿

赂手段!以致商事活动中的贿赂行为不断蔓延

成了&潜规则'# 近期曝光的葛兰素史克&贿赂

门'!就折射出医疗领域贿赂现象的严重危害#

近期! 金山区检察院分析商业贿赂案件

发现!在商事活动中!不仅贿赂对象有国家机

关%国有事业单位等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中的

管理人员也成&潜规则'的目标# 这些握有企

业经营权力的管理者! 收受贿赂为行贿人提

供商业利益!情节严重的同样构成犯罪!即非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企业人员受贿的主要

形式是&吃回扣'#在一些企业人员的认知中!

采购物品或者选择业务外包等商业环节中拿

点&好处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潜规则'#

! ! ! !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是指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

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

较大的行为#此罪和受

贿罪的主要区别是犯

罪主体的不同#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

罪主体主要是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

作人员! 范围比较广!

而受贿罪的主体严格

限定于国家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赵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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